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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贯彻“1+2+10+6”工作部署，认真落实《全市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行动方案》，大力培育科技型中小企业，加快形成科技型企业“育苗、培优、升规、上市”的创新型企业梯次培育机制，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计划。
1、 工作目标
以培育壮大科技型中小企业主体规模、提升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能力为主攻方向，统筹实施科技型中小企业引育、能力提升、要素支撑重点工作，充分激发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创造活力，营造全社会支持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的环境氛围，到2028年，全市科技型中小企业数量稳步保持在3000家以上。
2、 工作任务
（一）拓宽科技型中小企业引育通道
1.开展产业链招商。聚焦我市12条重点制造业产业链，绘制招商图谱，锁定目标企业。以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为重点区域，统筹推进产业链精准招商，持续吸引国内外知名企业、高成长性初创企业来洛设立研发中心或生产基地。
2.用好“科创飞地”。充分发挥洛阳智慧岛（深圳）科技创新中心作用，探索实施“孵化在深圳、产业在洛阳，研发在深圳、转化在洛阳”建设模式，精准对接高端人才、前沿技术与创投资本，靶向招引一批高技术含量的科技企业和高成长性项目入驻飞地，并依托洛阳本地产业基础与生产要素配套优势，实现“带土移植”。深度融入环省科学院创新生态圈，高水平建设中原美谷、中原药谷等成果转化基地，吸引一批优质项目和人才团队入园。
3.推动优质项目落地。各县区建立科技招商项目评价体系，从核心技术、知识产权、创新团队、成长潜力、产业带动性等方面综合评价，确保引进项目质量。完善从要素配置到基金跟投的“一站式”闭环服务，确保招引项目不仅“引得进”，更能“留得住、长得好”。
（二）加强科技型中小企业主体培育
4.完善孵化育成体系。加强科技型企业孵化器建设，推动产业园区高质量发展，推进“智慧岛”高标准建设，加强孵化链条各环节的对接，构建“成果转化+创新创业+孵化器+加速器+科研平台+产业园区”的科技型企业全生命周期孵化培育链条。打造园区专业运营团队，提升载体科技创新水平，加强运营成效评价考核，提升孵化载体运营能力，催生更多小微企业。
5.加强“赛孵联动”引育。依托“创业之星”大赛等品牌赛事，吸引海内外优秀创业项目和团队参赛。强化赛事与本地孵化器、加速器、智慧岛联动，对通过赛事脱颖而出的落地项目，提供“一对一”创业导师辅导、知识产权服务、投融资对接等精准孵化服务，联合产业园区、孵化载体，为落地项目提供租金减免、政策申报绿色通道等支持，助力其加速成长。
6.优化评价入库机制。强化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工作的导向作用，摸清全市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底数，鼓励中小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对符合条件的科技型中小企业“应评尽评、应入尽入”，不断扩大优质企业储备库规模。压实属地管理职能，指导各县区结合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发展情况和政策需求，推动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政策和培训服务。
7.强化精准培育服务。持续擦亮“高企大讲堂”活动品牌，多形式、常态化开展科技型中小企业政策辅导培训。鼓励各县区完善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服务体系,借助第三方机构,为科技型中小企业提供管理指导、技能培训、市场开拓、标准咨询、检验检测等服务。支持孵化载体探索深度孵化模式，精准提供技术创新、投融资、商业模式、产业对接等资源和服务，积极为在孵企业申报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入库等提供培训辅导和咨询服务。
（三）提升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能力
8.加强科技研发支持。积极支持科技型中小企业承担国家、省、市科技计划项目。在市指导计划项目中，由科技型中小企业牵头或参与实施的项目占比原则上不低于50%。优化“揭榜挂帅”、“赛马制”、PI制等实施模式，支持科技型中小企业揭榜产业关键技术攻关项目。与基金管理机构建立常态化科技项目推送机制，优选推送科技型中小企业，引导金融资本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
9.融入创新联合体建设。支持科技型中小企业融入我市12条重点产业链，鼓励产业链骨干企业牵头组建的创新联合体吸纳科技型中小企业参与，建立“产业出题、企业立题、人才答题、科技解题”的协同机制，形成产业链上下游资源贯通、大中小企业融通的良好局面。对成效显著的创新联合体申报省级资金支持。 
10.探索专利成果“先使用后付费”。支持河南科技大学、洛阳理工学院等高校院所盘活存量专利，将专利成果以“先使用后付费”方式许可给科技型中小企业使用，双方可约定灵活支付许可费，降低企业早期转化成本与风险。
11.优化创新人才供给。持续推行科技特派员制度，完善校企科研人员“双聘”机制。深入实施“科技副总”计划，支持企业柔性引才，重点推动创新人才资源向产业一线下沉。发挥中原学者工作 站、杰出外籍科学家工作室等人才平台作用，通过科研项目为中小企业发展集聚海内外优秀人才。
12.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构建“线上+线下”成果对接机制，常态化开展“科创成果直通车”等活动，组织高校、研发平台与科技型中小企业开展技术人才供需对接活动，靶向配置人才、技术、成果、资金、服务等创新资源，助力企业加快发展。深化职务科技成果赋权改革，探索项目科研经费“先投后股”改革，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落地转化为科技型中小企业。
（四）强化创新要素支撑
13.加大科技金融供给。开展科技型企业首贷破冰、信用贷扩面行动，加大对科技型企业中长期贷款支持力度。引导金融机构开发“创新积分贷”、“科创e贷等信用类金融产品，为科技型小微企业持续提供精准信贷支持。进一步落实科技型中小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等优惠政策，推动惠企研发政策应享尽享。支持保险机构开发条款简便、价格合理、投保便捷、理赔便利的产品，为科技型中小企业提供基础风险保障，增强企业创新发展的风险防御能力。
14.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优化洛阳国家级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功能，完善“一站式”知识产权协同保护平台，畅通专利预审绿色通道，构建市场监管、法院、检察院、公安、司法机关快速联动工作体系，保护科技型中小企业科技成果与合法权益。
15.促进创新资源共享。面向科技型中小企业无偿发放科技创新券，支持其在洛阳市科技创新券服务平台上购买科研设施与仪器共享服务，按照实际发生额给予30%的补助，最高额度为每年10万元。推动中试基地、概念验证中心、公共技术服务平台向科技型中小企业开放，提供技术开发、产品验证、工艺熟化等低成本服务。推动场景资源开放，支持向科技型中小企业开放工业、医疗、文旅等应用场景，形成具有商业价值的产品服务。
三、组织保障
统筹强化部门协同联动，深化多部门信息互通、政策融合，凝聚引育工作合力。各相关部门按照责任分工，密切配合，扎实推进各项工作任务。各县区结合自身实际，压实属地工作责任，优化政务服务供给，依托助企服务、政策宣讲、精准帮扶等举措，全方位赋能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发展。
本文件由市科技局会同相关部门负责解释，有效期至2028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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